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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 崆峒区2022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行业类别 水利工程类

主管部门
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
崆峒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处 项目性质 新建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关、

文号及时间

文号：崆水发〔2022〕167号

发文机关：平凉市崆峒区水务局

时间：2022年 5月 20日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\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

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
文号：崆水发〔2022〕81号

发文机关：平凉市崆峒区水务局

时间：2022年 3月 21日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 4月开工， 2022年 12月完工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平凉三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崆峒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处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
甘肃三宇机械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施工一标段）

平凉市恒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施工二标段）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甘肃陇兴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报告编制单位
平凉三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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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365号）、《甘肃省水利厅关

于印发<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

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甘水水保发〔2017〕381号）及《水利部关于进

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19〕

160号）、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承诺制管

理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20〕160 号）规定，2023年 2月 28日，崆

峒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处在崆峒区主持召开了崆峒区 2022

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。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设

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平凉三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

崆峒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处、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平凉三

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、建设单位崆峒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

处、水土保持措施施工单位甘肃三宇机械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和平凉

市恒盛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、监理单位甘肃陇兴工程监理咨询

有限公司共 7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崆峒区 2022 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位于平凉市崆峒区柳湖镇王坪

村、安国镇颉沟村 (颉沟社) 、柳湖镇新李村 (东西庄社、新李社) 、

白水镇杨涧村及段堡村 5 社，交通便利。项目总用地 28.6hm2。工程

修建安国镇余家庄水源地引水至土桥村丁家沟社移民点输水主

管线，更换柳湖镇王坪村、安国镇颉沟村 (颉沟社) 、柳湖镇新李村

(东西庄社、 新李社) 、白水镇杨涧村及段堡村 5 社老旧管网，修

建调蓄水池及检查井等，更换水泵及输水自动化控制系统；对崆峒

区农村水质检测中心微生物室改造、补齐检测设备。供水范围为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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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镇、白水镇、安国镇 3个乡镇 6个行政村 22个社 2090户 7508人，

日供水总规模 747.65m³/d。修建 100m³蓄水池 3 座，各类阀井 189

座，更换埋设各类输配水 PE管道共 121.96km，更换入户设施 1790户，

购置崆峒区农村水质检测中心水质试验仪器 26 台/套。

工程已于 2022年 4月初进入施工准备，2022年 12月底完工，工

期 9个月。本项目占地范围内无村庄及其它设施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

不存在移民及拆迁的情况。项目建设总资金为 1830.30万元，其中土

建工程投资 1758.18万元。

二、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（含变更）

根据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2022年 4月，委托平凉三和工

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，平凉市崆峒区水务

局对方案报告书以崆水发〔2022〕167号进行了批复。

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土流失六项防治指标为：表土保护率 90%，

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3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0.8，渣土防护率达到

91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5%，林草覆盖率达到 24%。

三、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

本工程水土保持部分设计与主体工程整体设计，无独立的水土保

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。

四、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2022年 12月，崆峒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处根据水土保

持监测相关规定进行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。根据《崆峒区 2022

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，按照《水土保持监测技

术规程》等有关技术标准，认真开展该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。

2022年 12月至 2023 年 1 月多次深入现场，对通过到现场进行

调查监测和查阅资料，获取本项目的扰动面积、土地整治等各项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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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施情况，运用类比法结合多种手段和方法进行各项防治措施和施

工期基本扰动类型的侵蚀强度调查，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

情况。2023年 2月编制完成了该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。

通过现场、调查监测，工程同步实施了各项水保措施，总体上满

足“方案报告书”及其批复要求，工程扰动范围控制在水土流失防治责

任范围内。通过对施工准备期至目前监测时段的调查监测，本项目建

设区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8，渣土防护

率 100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%，表土保护率 100%，林草覆盖率为

43.9%，水土流失效果均达到了防治目标，有效缓解了主体工程因施

工扰动造成的水土流失，使土壤侵蚀强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。

监测结果表明，建设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高度重视，在主体工程

施工的同时，各项环境治理和水土保持措施相继落实和实施，起到了

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。

五、水土保持监理情况

2023年 1月，工程建设单位崆峒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处

委托甘肃陇兴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承担崆峒区 2022年农村供水保

障工程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并组建了崆峒区 2022年农村供水保障工

程水土保持监理组，其中总监理工程师 1人，监理工程师 1人。本项

目将根据分区划分为土地整治工程、植被建设工程 6个单位工程，在

此基础上划分为 8个分部工程、43个单元工程。该工程设计主要的水

土保持工程已基本实施完毕，已实施的工程及其工程质量均达到了

“合格”标准，同意申请验收。监理人员进场后收集主体工程施工资料，

主体工程监理已按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要求上报了监理月报、年

报，监理人员通过对调查记录资料、影像资料、报表汇报资料、以及

所搜集的与水保相关的主体资料的整理、汇总、分析的基础上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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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2月完成《崆峒区 2022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水土保持监理总

结报告》。

六、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及主要结论

2023年 2月，平凉三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写完成《崆峒区 2022

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

验收结论表示：工程实际扰动和影响范围 28.6hm2，其中永久占

地 0.17hm2，临时占地 28.43hm2，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28.6hm2，

防治责任范围无变化。实际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68.09万元，实际水土

保持投资较方案设计投资减少 47.21万元，主要是由于工程当年施工

当年完工，未使用基本预备费，另外，根据相关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

管理办法，本项目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40.04万元，由于项目水土保

持措施工程量有所减少，水土保措施费也相应减少 2.91万元。水土保

持工程质量评定合格，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较好， 各项

指标准均达到了批复方案的防治目标。

七、验收结论

（1）在建设过程中，建设单位高度重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

防治问题，积极委托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、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；

委托主体工程监理单位负责水土保持监理，积极开展水保监理工作。

（2）施工期间自觉接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并认

真应对落实监督检查意见。

（3）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，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体系、

等级和标准，水土保持各项防治措施基本实施到位，完成了批复的水

土保持方案任务。

（4）水土流失防治标准均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。工程

建设中各扰动区均得到了有效的治理，根据水土保持监测结果，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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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防治目标。

（5）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经验收均达到合格标准。

（6）水土保持设施运行良好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。

在水土保持监理对水土保持设施评定、水土保持监测结果分析的

基础上，验收组一致同意崆峒区 2022年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水土保持

设施验收通过验收。

八、后期管护要求

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后，在自然恢复期内，由施工单位负责

管护植物措施，恢复期满将绿化措施的养护管理转交建设单位，负责

日常维护管理工作，依照相关管理制度、基本管理流程及内部管理办

法执行。建立管理养护责任制，落实专人，对工程出现的林草措施及

时进行抚育、补植、更新，使其水土保持功能不断增强，发挥稳定的

保持水土、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。

九、遗留问题

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后，在自然恢复期内，由施工单位负责

管护植物措施，依照相关管理制度、基本管理流程及内部管理办法执

行。建立管理养护责任制，落实专人，对工程出现的局部损坏部位进

行维护，使其水保功能不断增强，发挥长期、稳定的保持水土、改善

生态环境的作用。

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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